
非屬中央機關公務員工，依政府採購法承包政府計畫案時，得否支領差旅費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8.10.13 處孝三字第 0980006095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關於所詢執行政府機關委辦計畫，因該等業務出差，國內旅費報支是否需適用「國

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之規定問題，查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，該要點

適用對象為中央政府各機關、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。另因貴院

辦理該等計畫之服務費用係採總包價法計算，爰執行該等計畫相關國內出差旅費

之報支有無受相關約束，請依與委辦機關簽訂之契約辦理。 


